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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國置業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致力維持及確保實施高水準之企業管治，現正不斷檢討及改善

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準則，以確保業務運作及決策過程均受到適當規管。

除本報告所披露之偏離情況及有關內部監控事宜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C.2條（適用於

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外，於本年度回顧期內，董事會認為本公司

均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

董事之證券交易行為守則。在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標準。

董事會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王世榮（主席）

張國榮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獲委任

非執行董事

王查美龍

馮文起（副主席）

陳遠強

范仲瑜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謝志偉

蔡仁志

林建興

有關各董事之背景及資歷刊載於本年報第 11頁至第 13頁之「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歷」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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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報

董事會負責本集團之整體發展策略，同時並監察集團財務表現及業務營運之內部監控。執

行董事負責集團之運作及執行董事會採納之政策。本公司日常營運則授權管理層管理，各

部門主管負責不同範疇之業務／職能。

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擔當相關職能，透過參與董事會會議為董事會在集團發

展、表現及風險管理方面給予獨立意見。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行動及判斷均屬獨立。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

董事之書面確認書，確認彼等符合上市規則第 3.13條所載有關獨立性之規定。

董事會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約每半年舉行一次，討論本集團之業務發展、營運表現及

財務狀況。就董事會所有定期會議，全體董事均會獲發最少十四天通知，以讓所有董事皆

有機會騰空出席。所有定期董事會會議均設有正式議程，具體列出待議事項。所有董事均

有權查閱董事會文件及有關素材，並會及時獲提供充分資料，使董事會可就提呈會議之事

項作出知情決定。董事會會議記錄由公司秘書備存，任何董事可在發出合理通知下於任何

合理時段查閱董事會會議記錄。

據董事所知悉，除王世榮及王查美龍為若干投資伙伴（包括於彼等於本公司之權益），董事

會各成員之間並無財務、業務及親屬關係。

於本年度內，已舉行兩次全體董事會會議。業務營運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等將不時舉行

會議以解決所有主要業務及管理事務）管理及監督，因此，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僅有舉行兩次全體董事會會議。

主席及行政總裁

本公司並未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A.2.1所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由不同人擔任。本

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王世榮，現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負責監管董事會事務，並為

本公司制定整體發展策略及組織架構實施，及管理本集團整體業務營運。鑑於本集團之業

務性質要求相當的市場專門認知，董事會認為王先生現時同時兼任兩職可為本集團提供更

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集團更有效率地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此

架構之成效，以確保董事會及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權責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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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續）

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未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4.1條所指之指定任期，惟彼等

需按本公司之章程細則（「章程細則」）規定輪值告退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本公司之章

程細則並無規定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然而，根據章程細則第 104條，於本公司

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當時在任董事人數計三分之一董事（或倘數目並非三或三之倍

數，則為最接近三分之一之數目）必須輪值告退，惟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者外。董

事會將會確保每位董事（惟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者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以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主席並未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4.2條所定輪值退任，因董事會認為主席任期之連續

性可予本集團強而穩定的領導方向，乃對本集團業務之順暢營運極為重要。

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4.2條所定，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須由股東於下

次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以取代彼等獲委任後之第一次股東大會。

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馮文起、張國榮及謝志偉須輪值告退。

董事薪酬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立。薪酬委員會由三位成員組成，分別為王世榮、謝志

偉及蔡仁志。薪酬委員會主席為王世榮。

薪酬委員會成立之目的在於審閱及就執行董事之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B.1.3規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至少包括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

文內所載之指定職責。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採納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條文，惟

因該委員會之職責為審閱（而並非釐定）董事薪酬及就董事（而並非董事和管理層）之薪酬向

董事會提供建議，因此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有所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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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薪酬（續）

於本年度內，概無召開薪酬委員會會議，而首次薪酬委員會會議於二零零六年七月舉行，

期間所有董事之現行薪酬已作獨立審閱。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成立。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蔡仁志、謝志偉

及林建興，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范仲瑜辭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一職後不再為審核委員會會員。審核委員會主席為蔡仁志。董事會認為各審核委員會會員

均具有廣泛的商務經驗，而委員會內適當地融合了營運、會計及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專業知

識。

審核委員會的功能包括：

‧ 審閱及監察財政報告，以及報告所包含的申報判斷；及

‧ 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財務、內部監控及會計政策及常規。

審核委員會於年度內舉行兩次會議，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出席所有會議。

審核委員會已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以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和常規，並與管理層及外聘核

數師討論財政申報事項。

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出席會議次數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出席會議次數

董事會會議 審核委員會會議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舉行會議數目 2 2

王世榮 2 不適用

王查美龍 0 不適用

范仲瑜（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任） 1 2

馮文起 2 不適用

陳遠強 2 不適用

張國榮（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獲委任） 不適用 不適用

謝志偉 0 2

蔡仁志 1 2

林建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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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續）

董事提名

董事會負責考慮出任董事合適人選以及批准及終止董事委任事宜。於年度內，本公司並未

成立提名委員會。主席主要負責於董事會有空缺或認為需要增聘董事時，物色合適人選加

入董事會。主席將向董事會建議委任有關人選，董事會將按候選人之資歷、經驗及背景審

閱有關人選之資格，決定是否適合加入本集團。

核數師酬金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委聘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提供以下服務，並分別收取費用如下：

已付／應付費用

港幣千元

服務類別

審計服務 1,533

非審計服務（稅務服務及其他服務） 103

1,636

董事及核數師對賬目之責任

董事對賬目之責任及外聘核數師對股東之責任載於本年報第 30頁。

投資者關係

按上市規則所列，本公司已向股東披露所有有需要之資料。董事會每年主持股東週年大

會，會見股東及回應彼等之提問。

現時，本公司並無成立網站。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之權責會於有需要時由公司秘書提

供，而並非如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B.1.4及C.3.4條所指需於本公司網站公佈。


